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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专刊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关 注 2025年 5月 21日 星期三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修订背景。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婚姻家庭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促进家庭
和谐，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
基点；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
庭观的引导。现行《条例》自 2003年 10月 1日施行以来，对规范婚姻
登记工作、保障婚姻制度实施、保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
要作用。近年来，婚姻登记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需求。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关于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政策文件，对
婚姻登记工作提出新要求，需要在《条例》中加以落实。自 2021年 6
月起，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陆续有 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两
轮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试点将于今年 5月结束，需要将改革成
果明确为法律制度。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条例》作出修订。

问：在婚姻家庭服务方面，《条例》新增了哪些规定？

答：一是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
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倡导文明婚俗，促进家庭和谐，
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二是明确婚姻登记机关应
当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充分发挥婚姻家庭辅导师等专业人员和其
他社会力量在婚前教育、婚姻家庭关系辅导等方面的作用。妇女联合
会等组织协助和配合做好相关工作。三是要求民政部门加强专业人
员队伍建设，提升专业人员职业素质和业务技能水平。

问：《条例》是如何规定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

答：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是婚姻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此
前，全国 21个省开展的“跨省通办”试点工作，方便了群众异地办理婚
姻登记，社会反响良好，试点平稳顺利。《条例》此次修订是在总结试点
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婚姻登记制度改革，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进
一步提高便利性。实行“全国通办”后，当事人申请结婚登记、离婚登
记、补领结婚证或者离婚证，可以在《条例》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办
理。同时，为了确保婚姻信息准确、及时、完整、安全，《条例》增加规定
国务院民政部门统筹规划、完善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会同有关单位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等，并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做好联网核对工作。

问：在优化婚姻登记服务方面，《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答：一是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升婚姻登
记服务水平，加强对婚姻登记场所的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为办理婚
姻登记提供保障。二是明确婚姻登记机关可以结合实际为当事人
提供预约、颁证仪式等服务。鼓励当事人邀请双方父母等参加颁证
仪式。三是要求婚姻登记机关依法核对当事人出具的证件、书面材
料，询问相关情况，并对当事人的身份以及婚姻状况信息进行联网
核对，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

问：在婚姻登记程序和婚姻登记档案管理方面，《条例》
是如何规定的？

答：《条例》设专章分别对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婚姻登记档案管理作
出规定。一是结婚登记方面。《条例》明确，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
机关共同申请结婚登记，并对结婚登记所需证件材料、不予登记情形、补
办结婚登记等作了规定。二是离婚登记方面。《条例》明确，男女双方

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亲自到婚姻登记机
关共同申请离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应
当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办理离婚登记。对离婚登记所需证件材
料、不予受理情形等也作了规定。三是婚
姻登记档案管理方面。《条例》规定，婚姻
登记档案应当长期保管并按规定为当事
人或者有权机关提供查询服务，并按规定
上传至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

问：为确保《条例》顺利实施，需
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答：一 是 加 大 宣 传 解 读 力
度，组织地方民政部门通过多种
形式集中开展专题学习培训，推
动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准确掌
握《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和实践
要求，提高贯彻执行能力水平。
二是完善配套政策，修订婚姻登
记工作规范等文件，进一步完善
婚姻登记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婚
姻登记规范化管理。三是面对社
会关切，及时做好婚姻登记领域
群众关心问题的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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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政部专题门户网站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5月10日起施行，其中规定婚姻登记实现“全
国通办”，进一步提高了婚姻登记的便利性。民政部近日印发修订后的《婚姻登
记工作规范》，并就“全国通办”政策等社会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具体受理范围是什么呢？

答：双方均是内地居民的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和补领婚姻登记证件都属于全国通办
的受理范围。一方是内地居民，另一方是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或者华侨的结婚登记、离
婚登记和补领婚姻登记证件也属于“全国通办”的受理范围，可以在任一有相关婚姻登
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问：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领结婚证不用户口簿了，确实方便很多，
那当事人还需要提前准备哪些材料呢？

答：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后，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男女双方只需要出具本人的
居民身份证，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
字声明，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对当事人来说，需要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精简了，办理婚
姻登记更加便捷了。在证件齐备、材料准确、核查一致的基础上，婚姻登记机关将为双方
办理婚姻登记。

问：为保证当事人顺利办理婚姻登记，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答：如果当事人声明的婚姻状况以及身份信息与婚姻登记机关核查信息不一致的，应
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供证明材料。如声明婚姻状况为“离婚”的，应当提供法院生效司法
文书、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或离婚证等材料；如声明婚姻状况为“丧偶”的，应当提供已
故配偶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结婚证等材料；如身份信息与核查信息不一致的，
应当提供相应材料予以证明。

根据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对所出具证件和书面
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出具虚假证件或者书面材料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相
关信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问：若办理婚姻登记的一方是内地居民，另一方是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或
者华侨，也能适用“全国通办”吗？

答：可以适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后，一方是内地居民，另一方是外国人、港澳台
居民或者华侨的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和补领婚姻登记证件可以在任意一个有办理相关婚
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不再受到内地居民一方户籍地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
一方为外国人，另一方为港澳台居民或者华侨的，或者双方均为港澳台居民或者华侨的，
应到工作或生活所在地有相应办理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问：“全国通办”以后，离婚申请和离婚登记可在不同的婚姻登记机关办
理吗？

答：不可以。双方在申请离婚时，可以向任意一个有职权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
婚登记（领取离婚证）环节和离婚申请必须是同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当事人在办理离婚
登记（领取离婚证）时，需要到受理该离婚申请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问：当事人的结婚证丢了，需要补领结婚证，具体的方式和以前一样吗？

答：提供婚姻登记档案的方式有一定的变化。申请补领结婚证，应当向婚姻登记机
关提供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和加盖查档专用章的纸质婚姻登记档案。若当事人未获取纸
质档案，且婚姻登记机关可以通过异地调档获取当事人婚姻登记电子档案的，经申请，
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提供异地调取档案服务；若档案信息无法通过共享获取到，建议咨询
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或保管婚姻登记档案的部门，在取得婚姻登记档案证明材料后，
再进行补领证件。

问：双方当事人原来都是内地居民，在内地办理的结婚登记，
现在居住在香港，身份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下应该在哪里补
领结婚证呢？

答：若一方由内地居民变为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或者华
侨，双方可以向任意一个具有办理相关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补领；若一方变为外国人，另一方变为港澳台居
民或者华侨的，或者双方均变为港澳台居民或者华侨的，需要
到原结婚登记的机关、工作或生活所在地有相关办理婚姻登
记权限的机关申请补领；若双方均变为外国人的，可以调取结
婚登记档案，但不可补领结婚证。需要注意的是，身份变化的
当事人除需出具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件的常规材料外，还需
提供前后身份为同一人的证明或公证声明。关于该证明或公
证声明的开具要求，可具体咨询具有相应办理权限的婚姻登
记机关。 据新华社

2025年 4月 6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04号国务院
令，公布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5年 5月 10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民政部负责人就
《条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